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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、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國宅貸款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暨所屬營建

署長期未依法善盡監督之職責，對國宅貸

款業務法制不全、國宅基金債權維護欠周

及國宅資源被重複濫用，徒令國宅債務持

續擴大等有違公平正義原則，並高估應收

國宅貸款 19 億餘元以上等情事，非但未確

實檢討改善，竟藉辭推諉，草率敷衍，顯

有違失。又受託銀行土地銀行長期對國宅

貸款「抵押品已拍定、逾期欠款仍受償不

足、尚未轉銷呆帳」之逾欠戶，怠於清理

，高達 1,303 件、15 億餘元，其中竟有延

遲數年至 10 餘年迄未轉銷呆帳者；該行甚

有延遲繳庫日數約數月至數年餘不等之國

宅購屋價金等計 8 億餘元，而致罰逾期息

7 百餘萬元等情事，亦有疏失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係緣起「審議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」，有關

「中央國民住宅分基金貸款逾欠比率及轉列呆帳數逐年

增加，貸款品質日益惡化案」，經本院第 4 屆第 6 次內

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議決議，推派委員調查竣事。 

查國宅貸款 92-97 年逾欠比率依序分別為 3.06﹪、

3.32﹪、3.66﹪、4.22﹪、4.32﹪、4.48﹪；97 年逾欠

比率依縣（市）依序分別為南投縣 16.41﹪、屏東縣 10.08

﹪、花蓮縣 9.93﹪等，詳附表一、附表二；92-97 年轉

銷呆帳數依序分別為 161,817 千元、431,318 千元、

975,196千元、859,463千元、1,104,722千元、1,546,4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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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元，共計轉銷呆帳 5,078,936 千元，詳附表三。顯見

國民住宅貸款逾欠比率及轉列呆帳數確有逐年攀高之趨

勢。鑑於政府興建國民住宅旨在照顧較低收入家庭之居

住問題，多年來較低收入家庭能擁有自有住宅，端賴國

宅政策之落實。基於整體經濟仍未改善，而國宅貸款係

依承購資格放貸，並無債信能力徵信，當前適逢全球性

景氣低迷影響下，該等原經濟薄弱之貸款戶因收入來源

遽減或無著，難免有逾欠催收困難問題，雖已配合辦理

各項寬緩措施，國民住宅貸款逾欠比率及轉列呆帳數仍

逐年增加，貸款品質日益惡化，係因景氣低迷影響，尚

屬實情。惟縱歸因於「當前適逢景氣低迷，致國宅貸款

逾欠及呆帳情形較嚴重」，經深入調查結果，中央主管

機關所屬內政部營建署（以下簡稱營建署；又 88 年為配

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事務，原省辦國民住

宅相關業務由該署接辦，並為管理機關）及國宅貸款業

務受託辦理銀行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

土地銀行）對國宅貸款業務之辦理顯有下列未善盡職責

之違失： 

一、土地銀行長期對國宅貸款 87-95 年間「抵押品已拍

定、逾期欠款仍受償不足、尚未轉銷呆帳」之逾欠戶，

怠於清理、轉銷呆帳，迄 97 年 12 月底，高達 15 億

餘元，合計 1,303 件，其中甚有延遲數年至 10 餘年

迄未清理、轉銷呆帳者，顯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

意，內政部營建署長期更疏於管理，未依法善盡監督

權責，均有違失： 

(一)依國民住宅條例第 1 條規定：「為統籌規劃辦理國

民住宅，以安定國民生活及增進社會福祉，特制定

本條例；……」同條例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

之國民住宅，係指由政府計劃，依左列方式，用以

出售、出租、貸款自建或提供貸款利息補貼，供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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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較低家庭居住之住宅：一、政府直接興建。二、

貸款人民自建。三、獎勵投資興建。四、輔助人民

自購。」「前項收入較低家庭之標準，由行政院定

之。」第 3 條規定：「國民住宅之主管機關：在中

央為內政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

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國民住宅貸款辦法第 2 條規定：

「依本辦法辦理國民住宅貸款業務之各級主管機

關，在中央為內政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

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復依「臺灣省國民住

宅貸款及自備款逾期欠款催收作業要點」八、規定：

「國民住宅貸款之呆帳核銷：（一）要件：國民住

宅貸款逾期欠款案件經依第七點方式追償仍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致國民住宅貸款本息無法全數回收者，

經辦分行及農、漁會應即會同縣（市）政府對該國

民住宅承貸戶家庭經濟狀況進行調查，並逐戶填製

臺灣省國民住宅貸款債務人家庭經濟狀況調查表以

備辦理呆帳核銷事宜：1.經移送法院拍賣受償不

足，取得債權憑證者。……」 

(二)據本院 98 年 1 月間函請內政部營建署查復發現，

87-97 年間國宅貸款「抵押品已拍定、逾期欠款受

償不足、尚未轉銷呆帳」迄 97 年底尚有 2,373 件、

合計 2,582,037 千元情事，詳附表四、附表五；復

據土地銀行說明略以：「執行『查調財產』、『扣

薪』與延遲轉銷呆帳有直接關係；另 95 年度（含）

以前其他追償有關保險費退款、存款扣押或協議分

期償還等與延遲轉銷呆帳並無直接關係。」若再以

國宅貸款抵押品 87-95 年間已拍定、惟受償不足迄

97 年底尚未轉銷呆帳前，執行與延遲轉銷呆帳有直

接關係之「查調財產」、「扣薪」所收回款項僅 118

件、22,386 千元，分別占尚未轉銷前所收回款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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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421 件、1,586,854 千元之 8.30﹪、1.41﹪，詳

附表六，由此顯見土地銀行怠於轉銷呆帳，延遲數

年餘，且已拍定後未轉銷呆帳前之執行追償績效亦

亟欠佳，僅 1.41﹪，竟尚存有（與「查調財產」、

「扣薪」並無直接關係）1,303 件（1,421 件扣除

118 件後）、15 億餘元、延遲數年至 10 餘年迄今尚

未轉銷呆帳之逾欠戶；縱國宅貸款逾欠比率及轉列

呆帳數逐年攀高，部分歸因於「當前適逢景氣低迷」

及國宅貸款較低家庭之承購資格，然仍有大部分係

歸因於土地銀行長期對國宅貸款 87-95 年間「抵押

品已拍定、逾期欠款仍受償不足、尚未轉銷呆帳」

之逾欠戶，怠於清理、轉銷呆帳，顯未盡善良管理

人應有之注意，內政部營建署長期更疏於管理，未

依法善盡監督權責，均有違失。 

二、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底以國宅貸款之應收帳款 1%，提

列備抵呆帳 678,932 千元，惟迄當年底國宅貸款「抵

押品已拍定、逾期欠款仍受償不足、尚未轉銷呆帳」

之逾欠款已高達 25 億餘元，該署仍以「應收國宅房

貸款－催收款」列帳，顯見該署已高估資產（應收國

宅房貸款）19 億餘元以上，該催收款項未以適足之備

低呆帳揭露，其帳面價值評價失真，財務報表表達顯

欠允當，洵有疏失： 

(一)依所得稅法第 49 條規定：「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

債權之估價，應以其扣除預計備抵呆帳後之數額為

標準。」「前項備抵呆帳，應就應收帳款與應收票

據餘額百分之一限度內，酌量估列；其為金融業

者，應就其債權餘額按上述限度估列之。」……「應

收帳款、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有左列情事之一

者，得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：一、因倒閉逃匿、

和解或破產之宣告，或其他原因，致債權之一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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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不能收回者。二、債權中有逾期兩年，經催收

後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。」「前項債權於列入

損失後收回者，應就其收回之數額列為收回年度之

收益。」 

(二)據內政部營建署說明略以：「國宅備抵呆帳之提

列，早年因考量均屬有擔保之房屋貸款，逾欠情形

較一般銀行信用貸款輕微，係以國宅貸款總債權

0.5%提列，惟景氣持續不佳，自 91 年度開始，即

參酌所得稅法第 49 條，備抵呆帳應就應收帳款及

票據餘額 1%酌量估列之規定編列。」以 97 年度為

例，編列預算時，預估 97 年底房屋貸款之應收帳

款 67,893,198 千 元 ( 含 應 收 分 期 房 屋 貸 款

58,964,920 千元、催收款 8,928,278 千元)之 1%，

即 678,932 千元提列備抵呆帳」。 

(三)惟查迄 97 年 12 月底國宅貸款「抵押品已拍定、逾

期欠款仍受償不足、尚未轉銷呆帳」之逾欠款即已

高達 25 億餘元，內政部營建署仍以「應收國宅房

貸款－催收款」列帳，且該署 97 年底僅提列備抵

呆帳 6 億餘元，足見該署已高估資產（應收國宅房

貸款）19 億餘元以上，該催收款項未以適足之備低

呆帳揭露，其帳面價值評價失真，財務報表表達顯

欠允當，洵有疏失。 

三、土地銀行於 86-97 年間延遲繳庫之國宅購屋價金及短

收違約金之本金等合計 8 億餘元，逾期繳庫日數約數

月至數年餘不等，因而罰逾期息計 7 百餘萬元，顯見

國宅貸款業務之辦理與監督管理鬆散，控管機制效能

不彰，該行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，內政部營建署亦未

依法善盡主管機關業務監督之職責，均有疏失： 

(一)依「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資金撥墊及收回作業要

點」八、規定：「國民住宅承購人繳交之自備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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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分行代收後，應分別於每月一日、十六日解繳

土銀總行國民住宅基金專戶，……」「承辦分行代

收自備款未於第一項規定日期繳納或未全數解繳

土銀總行國民住宅基金專戶者，依其逾越期間及短

繳金額，按當時內政部營建署向行庫融資之利率標

準計算利息繳交國民住宅基金專戶。」復依內政部

營建署與土地銀行訂定之國民住宅貸款委託契約

第 3 點規定略以：「……台灣土地銀行（以下簡稱

乙方）……乙方在管理專戶及承辦國民住宅貸款業

務期間，對基金收支、行庫融資貸借及償還，以及

國民住宅貸款貸放收回等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

意，如有錯失或其他情弊，均應由乙方自行負責處

理并賠償甲方所受損失。」是土地銀行對法拍案件

之拍賣款或購買國宅價金等未依規定期限繳納或

未全數繳庫者，應依逾越期間及短繳金額計算利息

繳交國宅基金。又國宅貸款銀行送法院聲請分配

時，漏列違約金未予計入，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

意，亦應由土地銀行負責處理並賠償該署所受之損

失。 

(二)查內政部營建署於 86-97 年間委託土地銀行辦理國

宅貸款業務，計有台東縣、台中市、台南市、台北

縣等 4 縣（市）因國宅基金之購屋價金以及拍賣款

逾 期 繳 庫 或 短 收 違 約 金 等 支 付 罰 逾 期 息 計

7,867,787 元，延遲繳庫之價金或短收違約金之本

金共計高達 8 億餘元，延遲或短收日數約數月至數

年餘不等，詳附表七。例如土地銀行美濃分行曾分

別於 93 年間將林○雪女士等 4 逾欠戶之拍賣款計

5,895,479 元未繳庫，竟延遲約 2 至 5 個月不等，

迄 93 年 5 月間內政部營建署訪查時始發現，（轉）

委辦分行共計繳庫罰逾期息 27,955 元。再查國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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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款轉委託苗栗縣卓蘭鎮農會竟將逾欠戶陳○盛

先生送法院聲請分配時，本金 31,500 元之違約金

漏列未計入長達 6 年餘，「罰逾期息」金額計 47,282

元，土地銀行因而支付之罰逾期息繳庫共計 75,237

元，詳附表八。經核由於購屋款項甚鉅，延遲解繳，

影響國宅基金償還長期負債，造成國宅基金債息損

失，前揭情事確已顯見國宅貸款業務之辦理與監督

管理鬆散，顯無控管機制，土地銀行未盡善良管理

人之責，內政部營建署亦未依法善盡主管機關業務

監督之職責，核與「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資金撥墊

及收回作業要點」八、以及內政部營建署與土地銀

行訂定之委託契約第 3 點規定有違，洵有疏失。 

四、內政部營建署長期對國宅貸款業務法制不全、債權維

護欠周及重複國宅貸款等有違公平正義原則情事，非

但未確實檢討改善，竟藉辭推諉，草率敷衍，顯有疏

失： 

據本院函請內政部營建署查復，就國宅現今之所

有貸款戶（包括逾欠戶）之借款人身分證統一編號等

相關資料進行比對，核有 3 戶重複貸款情事，亦即同

一貸款戶於同一期間核有 2 筆應收國宅房貸款列帳，

詳附表九、附表十。爰分述如下： 

(一)依 91 年 12 月 11 日修正之國民住宅條例第 5 條

規定：「經承購或承租政府直接興建、貸款自建、

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或辦理輔助人民自購住宅

之家庭，不得另行承購、承租政府直接興建、貸款

自建、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或辦理輔助人民自購

住宅。」同條例第 29 條規定：「貸款自建之國民

住宅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

貸款，並得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：……二、積

欠貸款本息達三個月，經催告仍不清償者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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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同一家庭有貸款自建或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

宅超過一戶者。……」據審計部抽查營建建設基金

96 年 1 月至 8 月份財務收支時發現，屏東縣政府重

複核定劉曾○花戶女士國宅貸款情事，該府 79 年 8

月 13 日第 1 次核定該戶自建國宅貸款 68 萬元，貸

款期間 20 年；該府復於 94 年 1 月 21 日第 2 次核

定該戶購置國宅、核貸國宅貸款 86 萬元，貸款期

間 20 年，致該貸款戶同一期間重複 2 筆國宅貸款

以及擁有 2 戶（自建）國宅。案經審計部函請內政

部營建署查明見復，該戶之舊國宅貸款始於 96 年 8

月 9 日辦理清償銷戶。經核屏東縣政府重複核定前

揭國宅貸款情事，核與國民住宅條例第 5 條規定有

違，確有違失。 

(二)又查上開國民住宅條例第 5 條規定：「經承購或承

租政府……國民住宅…之家庭，不得另行承購、承

租政府……國民住宅…住宅。」；第 21 條、第 23

條及第 29 條並明定對「積欠貸款本息達三個月，

經催告仍不清償者」、「積欠租金達 3 個月者」、

「積欠管理費達 6 個月者」得依法收回國宅、收回

貸款等規定，旨在「杜絶國宅資源被重複濫用」及

「維護確保國宅基金之債權」，至為明確。惟據該

署查復，計黃○良先生及黃○屏先生 2 戶國宅貸款

有國宅資源被重複濫用及國宅基金債權徒令擴大

損失等情事。 

１、查黃○良先生於 69 年 7 月 31 日借國宅貸款 36

萬 2,880 元、貸款期間 15 年；73 年 2 月 10 日開

始逾欠；76 年 7 月 9 日抵押品拍定，拍賣當時之

不足受償金額為 115,991 元，迄 94.02.03 營建

署核准轉列呆帳，自 76 年拍定，迄 94 年轉呆，

長達 17 年才轉呆帳，其間並無扣新或查調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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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事，此亦為土地銀行延遲轉銷呆帳之實例。

83 年 12 月 15 日復借國宅貸款 204 萬元，貸款期

間 20 年，目前雖繳息正常，但仍有下列缺失： 

(１)該戶重複貸款期間自 83 年 12 月 15 日至 94 年

2 月 2 日，該戶在該署該同一期間有 2 筆應收

國宅房貸款列帳，例舉 94 年 2 月 2 日（即該戶

第 1次貸款 94年 2月 3日轉銷呆帳之前 1日），

第 1 次貸款之應收國宅房貸款為 122,749 元，

第 2次貸款之應收國宅房貸款為 1,259,293元。 

(２)該戶於 98.03.19 第 1 次貸款之拍賣不足受償

金額為 124,336 元，第 2 次貸款正常繳款中，

惟第 2 次核貸之房屋設定抵押權共 287 萬元，

依序分別由內政部營建署 204 萬元、新加坡商

星展銀行 35 萬元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48 萬元

設定抵押權，致第 1 次貸款未受償債權，顯無

從執行。 

(３)據該署向本院說明略以：「按國宅第 1 次貸款

未足受償部分，已屬一般債權，如申請法拍後

買之國宅，因該屋已設定高額抵押權，一般債

權之請求處分將無實益，法院得對無實益之處

分駁回聲請，僅核發債權憑證。……又本案黃

君雖於 83.12.15 再購國宅簽約國宅貸款，……

如送法拍追償前欠 11 萬餘元，……，該新貸款

部分將再產生不足受償金額，舊有貸款亦無法

收回，債務恐持續擴大。」 

２、另查黃○屏先生 72.08.10 購買鳳山市國宅，向土

銀鳳山分行第 1 次借國宅貸款 33 萬元，期間 15

年。因無法正常繳款，該分行於 79.8.24、80.2.22 

及 89.7.4 計 3 次對借款人發支付命令皆未送達，

故無法取得執行名義，遂以裁定拍賣方式拍賣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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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 年 11 月 22 日抵押品拍定，其拍賣不足受償額

計 284,000 元（迄 98.03.19 拍賣不足受償金額為

863,872 元），故迄未辦理轉銷呆帳，目前併第 2

次貸款案對繼承人訴追中。該貸款戶於 86.01.28

購買高雄縣大社鄉內國宅，復向土銀鳳山分行第

2 次借國宅貸款 249 萬元，亦因無法正常繳納，

第 2 次貸款抵押品 88.04.01 拍定，拍賣當時不足

受償金額 926,847 元（迄 98.03.19 拍賣不足受償

金額為 1,741,010 元），96 年 7 月 11 日業已辦理

轉銷呆帳。該貸款戶黃○屏先生早於 93.01.02

死亡。95.4.11 始對其繼承人取得執行名義，目

前依法訴追中。核有下列缺失： 

(１)查土銀鳳山分行計 3 次對借款人發支付命令皆

未送達，惟土銀鳳山分行 89.7.4第 3次所稱「支

付命令無法送達」之該戶，當時同期間已向該

分行借國宅貸款 249 萬元，貸款期間為 86 年 1

月 28 日至 116 年 3 月 19 日，「同一土銀鳳山分

行」竟表示「89.7.4 第 3 次支付命令無法送達」

該逾欠戶（當時該支付命令無法送達之逾欠戶

亦同時為該分行另一國宅貸款戶），且借款人黃

○屏先生早於 93.01.02 死亡仍不知，迄

95.4.11 始對其繼承人取得執行名義，顯未善

盡職責。 

(２)該戶重複貸款期間自 86 年 1 月 28 日至 96 年 7

月 10 日，該戶在該署該同一期間有 2 筆應收國

宅房貸款列帳，例舉 96 年 7 月 10 日（即該戶

第 2 次貸款 96 年 7 月 11 日轉銷呆帳之前 1

日），第 1 次貸款之應收國宅房貸款為 813,294

元，第 2次貸款之應收國宅房貸款為 1,605,954

元。土地銀行鳳山分行竟未發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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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該戶迄 98.03.19 第 1 次貸款之拍賣不足受償

金額為 863,872 元，第 2 次貸款之拍賣不足受

償金額為 1,741,010 元，合計 2,604,882 元。

徒令債務持續擴大。 

３、惟查，前揭 2 國宅貸款逾欠戶皆於拍定受償不

足、且每戶於同一期間復有 2 筆應收國宅房貸款

列帳情況下，該署竟以「核定出售尚無不符」、「雖

未禁止亦無鼓勵情事」、「非重複貸款」、「未再擴

大國宅債權損失」等置辯，按國民住宅條例第 5

條、第 21 條、第 23 條、第 29 條規定之立法意旨，

該署對「杜絶國宅資源被重複濫用」及「維護確

保國宅基金之債權」，未善盡職責，彰彰明甚。 

(三)綜上，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國宅貸款計 3 戶核有同一

期間重複國宅貸款情事，其中 1 戶係同一期間重複

2 筆國宅貸款以及擁有 2 戶（自建）國宅，核與國

民住宅條例第 19 條規定有違。另 2 戶雖未於同期

間重複擁有 2 戶國宅，然渠等之舊貸款係為已拍定

受償不足、尚未轉銷呆帳之逾欠戶，「在舊債權未

清償下，復又核貸新貸款，致新、舊債之受償不足

債務持續擴大，更擴大國宅基金之債權損失」；再

者，同一貸款戶之新、舊 2 筆國宅貸款在「同一期

間」並列帳於該署「應收國宅房貸款」餘額中，亦

確係不爭之事實；尤以渠等貸款戶或於重複貸款初

始即蓄意設定第 2、3 順位高額抵押；或發生「在

同一分行」中，該分行宣稱該逾欠戶第 1 次借款之

支付命令無法送達之同時，該分行復已第 2 次重複

核貸該逾欠戶新國宅貸款，迄該逾欠戶死亡仍不知

情等亂象，充分顯示中央主管機關長期對國宅貸款

業務法制不全、債權維護欠周及重複貸款等有違公

平正義原則情事，非但未確實檢討改善，避免爾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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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似案件發生，竟以「核定出售尚無不符」、「雖

未禁止亦無鼓勵情事」、「若將新貸款送法拍，不

僅新貸款將再產生不足受償金額，舊貸款亦無法收

回，債務恐持續擴大」等推諉卸責之辭查復本院，

草率敷衍，顯有疏失。 

綜上所述，國宅貸款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暨所屬營

建署長期未依法善盡監督之職責，對國宅貸款業務法制

不全、國宅基金債權維護欠周及國宅資源被重複濫用，

徒令國宅債務持續擴大等有違公平正義原則，並高估應

收國宅貸款 19 億餘元以上等情事，非但未確實檢討改善

，竟藉辭推諉，草率敷衍，顯有違失。又受託銀行土地

銀行長期對國宅貸款「抵押品已拍定、逾期欠款仍受償

不足、尚未轉銷呆帳」之逾欠戶，怠於清理，高達 1,303

件、15 億餘元，其中竟有延遲數年至 10 餘年迄未轉銷

呆帳者；該行甚有延遲繳庫日數約數月至數年餘不等之

國宅購屋價金等計 8 億餘元，而致罰逾期息 7 百餘萬元

等情事，亦有疏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

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。 

 

提案委員：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9 8 年  3  月 3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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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國民住宅貸款逾欠

情形一覽表 

附表二、97 年 12 月底台灣省國民住宅貸款逾欠及呆帳轉銷

情形一覽表－依縣（市）別 

附表三、92-97 年國宅貸款呆帳提列及轉銷情形一覽表 

附表四、國宅貸款抵押品已拍定逾期欠款受償不足尚未轉銷

呆帳之原因分析一覽表 

附表五、國宅貸款抵押品 87-97年間已拍定惟受償不足迄 97

年底尚未轉銷呆帳前執行追償所收回款項一覽表 

附表六、國宅貸款抵押品 87-95年間已拍定惟受償不足迄 97

年底尚未轉銷呆帳前執行追償所收回款項一覽表 

附表七、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台灣土地銀行辦理中央國民住宅

業務 86-97 年間罰逾期息解繳公庫一覽表 

附表八、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土地銀行辦理國宅貸款業務

93-95 年間法拍案件罰逾期息繳庫一覽表 

附表九、內政部營建署辦理「國宅貸款」現今所有貸款戶（包

括逾欠戶）重複貸款之違失情事一覽表 

附表十、黃○良戶及黃○屏戶 2 次重複貸款之拍賣不足受償

及應收國宅房貸款餘額一覽表 

 


